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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7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事件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事件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731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,

及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

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

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

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無

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

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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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7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聲請再審事件 ,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聲請再審事

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37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),及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

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

78條 、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無

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耶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l

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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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7碎 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扔 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碎 年審裁字第 1583號 、112年審裁字第

b86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

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

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少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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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75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1578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 l15年 1月 lb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白r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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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76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b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碎 年審裁字第 1583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 l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少 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77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b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158碎 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 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6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必 年審裁字第 178號

聲 請 人  甲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
′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15少6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少 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7少 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

一

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碎 年審裁字第 1651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J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 l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少 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80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b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16b7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少  日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81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l碎 年審裁字第 167碎 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θ  日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82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必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lb7少 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b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少 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83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b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1b82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6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少 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21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

583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 29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

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

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

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1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1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12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 73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98條之

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 (下

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戶斤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

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1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1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25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‵第

20條 、第 29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

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

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

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1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證據保全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證據保全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抗字

第 363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73條

(下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

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,

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

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1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1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頂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雖泛稱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720號裁定 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有違

憲疑慮 。ll任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,本庭爰依上開

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耶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
l



中 華 民 國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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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2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34號裁定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教師法(下稱系爭規定一 )、

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

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

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

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

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21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 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642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禁止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

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戶斤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其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

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

書記載確定終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

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

條 、第 60條第 7款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並未據確定終局裁判而為聲請 ,其聲請不備憲法訴訟法

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 ,況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

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。

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不合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22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666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禁止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

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其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

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

書記載確定終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

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

條 、第 60條第 7款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並未據確定終局裁判而為聲請 ,其聲請不備憲法訴訟法

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 ,況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

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。

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不合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21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2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

668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

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及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 、第 298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

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

一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一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
,本庭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上15年 1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22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21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拆訟法第 49條之 l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

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及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 、第 298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

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

一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一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,本更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2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及聲請迴避之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人因教師法及聲請迴避之抗告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

l13年度抗字第 364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

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

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及行政訴訟

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

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

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

一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一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,本庭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2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抗告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

114年度抗字第 9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

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

78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及行政訴訟法第 265條規

定 (下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

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

一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一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
,本庭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⊥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莘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2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

574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上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及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第 265

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

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

一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一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
,本庭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3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

728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

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及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戶斤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戶斤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

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

一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一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
,本庭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0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王15年 1

書記官 戴紹煒
月   20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24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 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3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

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

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1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‵ 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l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24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22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

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

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┘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4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抗字第 370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

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 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 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角出弓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25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395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

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

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

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

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

第 1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

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 聲請

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 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┘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奈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5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07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

l、 第 1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

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

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

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

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

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25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33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

265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

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

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

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

7條 、第 l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

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

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5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20號裁定 、

相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

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

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

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

1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

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
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弟百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5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672號裁定 、

相關裁判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

26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1l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5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代理人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374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

l、 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

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

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

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

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

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弟百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5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35號裁定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

26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11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5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28號裁定 、

相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

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

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

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

l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

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作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l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25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82號裁定、相關

裁判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

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

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

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

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1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

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

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． ‥ ‥ ．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59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716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並未依違憲之憲法訴訟法 ,向 憲法法

庭聲請解釋 ,是大法官應暫時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然 憲法法庭

l12年審裁字第 716號裁定卻準用憲法訴訟法第 1條第 1項 、第

15條第 2項第 6款及第 39條等規定 ,而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

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侵害聲請人依憲法規定請求釋憲之權 ,

爰主張大法官必須遵守上述憲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

185號解釋作成解釋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憲法訴

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

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,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高碧莉
月   21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60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629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並未依違憲之憲法訴訟法 ,向 憲法法

庭聲請解釋 ,是大法官應暫時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然 憲法法庭

l14年審裁字第 1629號裁定卻準用憲法訴訟法第 1條第 1項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6款及第 39條等規定 ,而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

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侵害聲請人依憲法規定請求釋憲之權 ,

爰主張大法官必須遵守上述憲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

185號解釋作成解釋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憲法訴

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

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,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高碧莉
月   21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61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784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並未依違憲之憲法訴訟法 ,向 憲法法

庭聲請解釋 ,是大法官應暫時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然 憲法法庭

l12年審裁字第 784號裁定卻準用憲法訴訟法第 1條第 1項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6款及第 39條等規定 ,而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

171條第 2頂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

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侵害聲請人依憲法規定請求釋憲之權 ,

爰主張大法官必須遵守上述憲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

185號解釋作成解釋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憲法訴

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

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,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高碧莉

月   21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62號

聲 請 人 黃聖昌
上列聲請人因違反醫師法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

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處違反醫師法 ,

然該案事實認定嚴重錯誤 ,聲請人是無辜遭冤枉的 ,爰持最高法

院 l14年度台上字第 5224號刑事判決 ,請求憲法法庭宣告該裁判

及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⋯⋯ 。」

l



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

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

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聲請人因違反醫師法案件 ,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醫

訴字第7號刑事判決而提起上訴 ,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14

年度醫上訴字第 2號刑事判決以上訴無理由予以駁回 ,聲請人

不服再提起上訴 ,終經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上字第 5224號刑事

判決以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確定 ,是本件應以前開臺

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。

(二 )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並未指明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何一

法規範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,且僅係以其主觀意見 ,就法院關

於認事用法當否之事項予以爭議 ,即逕謂確定終局判決牴觸憲

法 ,尚難認對於確定終局判決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、

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

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子

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憲訴法

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263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563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。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並未依違憲之憲法訴訟法 ,向 憲法法

庭聲請解釋 ,是大法官應暫時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然 憲法法庭

l14年審裁字第 1563號裁定卻準用憲法訴訟法第 1條第 1項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 、第 59條及第 60條第 7款等規定 ,限制聲請

人之釋憲權 ,已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

侵害聲請人依憲法規定請求釋憲之權 ,爰主張大法官必須遵守上

述憲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作成解釋等語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憲法訴

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

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,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1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1

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書記官

月

楊靜芳

21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264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625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。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並未依違憲之憲法訴訟法
,向 憲法法

庭聲請解釋 ,是大法官應暫時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然 憲法法庭

114年審裁字第 1625號裁定卻準用憲法訴訟法第 1條第 1項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 、第 59條及第 60條第 7款等規定 ,限制聲請

人之釋憲權 ,已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

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

侵害聲請人依憲法規定請求釋憲之權 ,爰主張大法官必須遵守上

述憲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作成解釋等語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憲法訴

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

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,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 年 1月 21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       l

書記官

月

楊靜芳

2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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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68號

聲 請 人 梁亦賢
梁家瑋

梁巧宜
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返還停車位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

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:

(一 )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12年度上更一字第 45號民事判決 (下

稱系爭判決 )認聲請人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812號

民事確定判決 (下稱另案確定判決)確定後 ,始受讓本件聲請人

請求訴外人返還停車位事件 (下稱該事件 )之車位 ,則聲請人應

受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遮斷效所拘束 ,而不得再以另案言詞辯

論終結前已存在之事證主張為新攻擊防禦方法 。惟聲請人於系爭

判決中所主張之訴訟標的 ,與另案確定判決所審理之訴訟標的有

間 ,尚 非 「同一當事人就同一訴訟標的為同一之請求┘之情形
,

自無應否受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所拘束之問題 ,系 爭判決不應單

憑既判力之主觀範圍作為認定聲請人應否受另案確定判決既判

力拘束之依據 ,更應斟酌聲請人於本件是否本於相同訴訟標的提

起相同之請求 。

(二)聲請人於系爭判決之審理程序已提出便籤 、切結書影本等新訴訟

資料 ,足以動搖另案確定判決所為之判斷 ,自 難以另案確定判決

之認定 ,於系爭判決發生爭點效之拘束力 。況另案確定判決就重

要爭點所為之認定顯有悖離事實之錯誤 ,則 系爭判決仍逕子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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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效 ,未及審酌前揭新訴訟資料之影響 ,淘非無可議 。又系爭

判決之承審法院 ,未於審理程序就另案確定判決是否於系爭判決

發生既判力拘束之法律上爭點 ,向聲請人予以曉諭 ,致聲請人無

從及時敘明意見並為適當而完整之辯論 ,而 受有突襲性裁判 ,故

系爭判決顯有闡明義務之違反 ,其審理程序具重大瑕疵 ,牴觸法

治國原則與平等原則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6條保障之訴訟權 ,

爰就系爭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

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

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

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

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

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

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

決。又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

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

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

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

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「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

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

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
j．．⋯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

若未具體敘明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

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聲請人曾因該事件 ,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3463

號民事判決提起上訴 ,並為訴之追加 ,嗣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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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審 ,後經系爭判決以下述之主要理由 ,維持第一審所為聲請人

敗訴之判決 ,並駁回聲請人之上訴及追加之訴 ;終經最高法院 113

年度台上字第 1725號民事裁定以上訴不合法為由予以駁回確定 :

1.關於聲請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(既判力客觀

範圍)部分 :另 案確定判決理由中認定訴外人就該事件車位有專

用權 ,惟比並非另案之訴訟標的 ,而聲請人於本件中係依民法第

767條第 1項前段 、中段 、第 179條規定及默示分管協議 ,請求

訴外人返還該事件車位 ,與另案之訴訟標的 (即訴外人本於其區

分所有權人地位 ,依該事件分管契約所主張之該事件車位返還請

求權)並不相同 ,自 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。

2.關於聲請人是否為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之人 (既判力主觀範

圍)部分 :車位之使用權為所有權之積極權能之一 ,則訴外人本

於民法第 821條及該事件分管契約之法律關係 ,提起另案訴訟 ,

顯然係本於物權之權利關係而為請求 ,依最高法院 61年度台再

字第 186號 、l05年度台上字第 847號民事判決意旨 ,凡於訴訟

繫屬後受讓訴訟標的物即該事件車位之人 ,即該當民事訴訟法第

40l條第 1項所稱之 「繼受人」。聲請人既主張因買受或受贈該事

件戶方地及車位 ,依分管契約對該事件車位有約定專用權等語 ,且

聲請人取得該事件戶方地之區分所有權之時點係在另案確定判決

確定後 ,則聲請人為另案確定判決確定後受讓該事件車位之人 ,

自應為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之人 。另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

證 ,均是另案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之事證 ,或得聲

請調查之證據 ,基於另案既判力之遮斷效 (失權效或排除效 ),聲

請人尚不得執為新攻擊防禦方法 ,並為與另案確定判決意旨相反

之主張 。又聲請人梁巧宜買受該事件戶方地及車位時 ,即 已知悉另

案確定判決之結果 ,並非善意第三人 ,則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

及於聲請人 ,亦無礙於交易安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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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關於另案確定判決於本件有無爭點效之適用部分 :依另案確定判

決所載 ,「該事件車位應屬何人所有」乃另案之重要爭點 ,並經另

案確定判決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為判斷 ,經核聲

請人為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之人 ,則應認另案與該事件

之當事人同一 ,且另案確定判決就上開重要爭點之判斷 ,經調取

另案案卷核閱結果 ,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 ,又聲請人另聲請

調查之諸多證據 ,亦均無從推勸︳另案確定判決之認定 ,是以 ,另

案確定判決關於上開重要爭點之認定 ,於該事件有爭點效 ,法院

及兩造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 。

(二 )核本件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基於對系爭判決關於既判力及

爭點效部分所持見解之主觀理解 ,並就系爭判決關於認事用法當

否之事項 ,予以爭執 ,即逕謂系爭判決違憲 ,尚難認對於系爭判

決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

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

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

判理由之情形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前揭憲訴法規定有所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

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 年 1月 22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中 華 民 國 l15 年 1月 22日

↑


